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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各項公開資訊已依法登載於公司
網站(https://www.post.gov.tw)，並於各
地郵局備置公開資訊資料，歡迎查閱。

單位：新臺幣元● 以下保險費係以40歲女性、男性投保，繳費期間6年為例：

單位：新臺幣元

40歲的郵小姐投保「郵政簡易人壽年年常春增額保險」，基本保額
50萬元，繳費期間10年，選擇年繳方法繳納，則郵小姐實繳年繳保
險費為151,554元，於保險年齡達78歲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且本契約
仍屬有效，領回1,500,000元滿期保險金。

郵政簡易人壽郵政簡易人壽
商品名稱：郵政簡易人壽年年常春增額保險(險種代號：I26、I27)
備查文號：中華郵政公司112.11.28壽字第1122201316號函
115.1.15依交通部會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4.11.14交產字
第11450133902號、金管保壽字第11401494761號令修正
給付項目：生存保險金、滿期保險金、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增額
保險
增額
保險

40歲的郵小姐投保「郵政簡易人壽年年常春增額保險」，基本保額50萬元，繳費期間10年，選擇年繳方法繳納，則郵小姐應繳年繳保
險費為153,085元，扣除轉帳折扣1%後，實繳年繳保險費為151,554元。
郵小姐於繳費期間內，每一保單週年日，領回10,000元生存保險金，繳費期間屆滿後(含繳費期間屆滿當次)至保險年齡達77歲之保單
週年日，每一保單週年日，領回25,000元生存保險金；於保險年齡達78歲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且本契約仍屬有效，領回1,500,000元滿
期保險金(以保險期間內生存且契約持續有效且未申請改保為例)。
本公司給付滿期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保險金額自第一保
單年度起按基本保
額依年單利20%逐
年遞增至第10保單
年度止。

◎繳費期間內，每一保單週年日按
當時基本保額2%給付生存保險
金；繳費期間屆滿後（含繳費期
間屆滿當次）至被保險人保險年
齡達77歲之保單週年日，每一保
單週年日按當時基本保額5%給付
生存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達78歲之保
單週年日仍生存且本契約仍屬有
效者，本公司按當時之保險金額
給付滿期保險金。

預約投保預約投保

基本
保額

女性 男性

應繳月繳
保險費

實繳月繳保險費
已扣除轉帳折扣 1%

應繳年繳
保險費

實繳年繳保險費
已扣除轉帳折扣 1%

應繳月繳
保險費

實繳月繳保險費
已扣除轉帳折扣 1%

應繳年繳
保險費

實繳年繳保險費
已扣除轉帳折扣 1%

10 萬 4,320 4,277 51,301 50,788 4,421 4,377 52,472 51,947
20 萬 8,640 8,554 102,602 101,576 8,842 8,754 104,944 103,895
30 萬 12,960 12,830 153,903 152,364 13,263 13,130 157,416 155,842
50 萬 21,600 21,384 256,505 253,940 22,105 21,884 262,360 259,736
100 萬 43,200 42,768 513,010 507,880 44,210 43,768 524,720 519,473

單位：新臺幣元● 以下保險費係以40歲女性、男性投保，繳費期間10年為例：

基本
保額

女性 男性

應繳月繳
保險費

實繳月繳保險費
已扣除轉帳折扣 1%

應繳年繳
保險費

實繳年繳保險費
已扣除轉帳折扣 1%

應繳月繳
保險費

實繳月繳保險費
已扣除轉帳折扣 1%

應繳年繳
保險費

實繳年繳保險費
已扣除轉帳折扣 1%

10 萬 2,578 2,552 30,617 30,311 2,634 2,608 31,261 30,948
20 萬 5,156 5,104 61,234 60,622 5,268 5,215 62,522 61,897
30 萬 7,734 7,657 91,851 90,932 7,902 7,823 93,783 92,845
50 萬 12,890 12,761 153,085 151,554 13,170 13,038 156,305 154,742
100 萬 25,780 25,522 306,170 303,108 26,340 26,077 312,610 309,484

年年常春年年常春
圖示說明圖示說明

範例說明範例說明

簡易費率表簡易費率表

保單特色保單特色

保單
年度

保險
年齡

累積保險費
( 折扣後 )

生存保險金
( 期初 )

累計生存
保險金 ( 期初 )

滿期保險金
( 期初 )

身故 / 完全失能
保險金 (期末 )

 年度末終止契約
領取金額

1 40  151,554 - - -  600,000  119,588
2 41  303,108 10,000  10,000 -  700,000  232,628
3 42  454,662 10,000  20,000 -  800,000  352,052
4 43  606,216 10,000  30,000 -  900,000  476,675
5 44  757,770 10,000  40,000 - 1,043,688  606,644
6 45  909,324 10,000  50,000 - 1,263,056  742,045
7 46 1,060,878 10,000  60,000 - 1,487,112  882,973
8 47 1,212,432 10,000  70,000 - 1,715,936 1,029,562
9 48 1,363,986 10,000  80,000 - 1,949,608 1,181,950

10 49 1,515,540 10,000  90,000 - 2,188,184 1,340,263
11 50 1,515,540 25,000 115,000 - 2,194,208 1,357,666
12 51 1,515,540 25,000 140,000 - 1,788,508 1,375,775
13 52 1,515,540 25,000 165,000 - 1,794,280 1,380,215
14 53 1,515,540 25,000 190,000 - 1,800,123 1,384,710
15 54 1,515,540 25,000 215,000 - 1,806,025 1,389,250
16 55 1,515,540 25,000 240,000 - 1,811,901 1,393,770
17 56 1,515,540 25,000 265,000 - 1,817,823 1,398,325

37 76 1,515,540 25,000 765,000 - 1,622,701 1,495,105
38 77 1,515,540 25,000 790,000 - 1,622,701 1,500,000
39 78 - - - 1,5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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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上述累積值所採用的利率係以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臺灣銀行、第一銀行及合作
金庫銀行等三家銀行每月初（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
年利率之平均值1.75%計算。

．繳費期間：6年、10年。
．繳費方法：分年繳、半年繳、季繳及月繳4種。
．繳費方式：保險費一律以郵政儲金帳戶轉帳扣繳，並給予轉
 帳折扣1%。
．保險期間：自投保之日起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78歲之保單
 週年日止。
．投保年齡：16~65歲。
．基本保額 (以萬元為單位)：
 (一)最低投保金額：新臺幣10萬元。
 (二)最高投保金額：

一、雙目均失明者。
二、兩上肢腕關節缺失者或兩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三、一上肢腕關節及一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四、一目失明及一上肢腕關節缺失者或一目失明及一下肢足踝
關節缺失者。

五、永久喪失咀嚼或言語之機能者。
六、四肢機能永久完全喪失者。
七、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極度障害或胸、腹部臟器機能遺
存極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經常需醫療護理或
專人周密照護者。

．生存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下列各款保單週年日仍生存且本契約仍屬有效者，本公司依約定
給付「生存保險金」：
一、繳費期間內，每一保單週年日按當時「基本保額」百分之二給付。
二、繳費期間屆滿後（含繳費期間屆滿當次）至保險年齡達七十七歲之保單
週年日，每一保單週年日按當時「基本保額」百分之五給付。

．滿期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達七十八歲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且本契約仍屬有效
者，本公司按當時之保險金額給付「滿期保險金」。
本公司給付「滿期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完全失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致成本商品契約條款附表二所列完全失能項
目之一，並經醫院診斷確定者，本公司按診斷確定完全失能當時下列三款
計算方式所得金額最大者，另加計按日數比例計算當期已繳付而尚未到期
之保險費，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 
一、當時之保險金額（附表一）。
二、累積所繳保險費之一點零六倍。
三、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診斷確定完全失能當時到達年齡之保障型保險商

品門檻比率。
前項第二款所稱「累積所繳保險費」，係指以本契約（不含其他附約）當
時之基本保額為準，按保險費率表所載之年繳繳費方式計算之保險費數額
乘以被保險人經醫院診斷確定完全失能當時之保單年度數或繳費期滿年度
數二者較小者。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診斷確定完全失能當時到達年齡之保障型保險商品門
檻比率」，係指附表二之比率。
被保險人同時或先後致成本商品契約條款附表二所列二項以上之完全失能
程度者，本公司僅給付一項完全失能保險金。
本公司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註：本公司給付各項保險金、應得之保單價值準備金、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

或退還已繳保險費時，如要保人有欠繳保險費（包括經本公司墊繳的保
險費）或保險單借款未還清者，本公司得先抵銷上述欠款及扣除其應付
利息後給付其餘額。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本公司按身故當時下列三款計算方
式所得金額之最大者，另加計按日數比例計算當期已繳付而尚未到期之保
險費，給付「身故保險金」：
一、當時之保險金額（附表一）。
二、累積所繳保險費之一點零六倍。
三、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身故當時到達年齡之保障型保險商品門檻比率。
前項第二款所稱「累積所繳保險費」，係指以本契約（不含其他附約）當
時之基本保額為準，按保險費率表所載之年繳繳費方式計算之保險費數額
乘以被保險人身故當時之保單年度數或繳費期滿年度數二者較小者。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身故當時到達年齡之保障型保險商品門檻比率」，係
指附表二之比率。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
為喪葬費用保險金，由身故保險金受益人申領。
前項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
金額總和（不限本公司），不得超過訂立本契約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
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本公司不負給付責任，本
公司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本公司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附表一  每十萬元基本保額之保險金額表

附表二 (到達年齡之保障型保險商品門檻比率)：

本契約所稱「基本保額」，係指本契約生效時保險單所載之
保額，倘該金額有所變更，以變更後並批註於保險單之保額
為準。
本契約所稱「保險金額」，係指自第一保單年度起按「基本
保額」依年單利百分之二十逐年遞增至第十保單年度止，嗣
後不再遞增直至本契約終止，「保險金額」表詳如附表一。

各保單年度末解約金（若另有生存保險金或保單紅利者，含
生存保險金或保單紅利之各別複利累積值）與保險費累積值
比率，所得數值如下：

單位：新臺幣元

到達年齡
30歲以下
31~40歲
41~50歲

門檻比率
210%
180%
160%

到達年齡
51~60歲
61~70歲
71~78歲

門檻比率
130%
120%
105%

註：「到達年齡」，係指依被保險
人原始投保之保險年齡，加上
當時保單年度數，再減去一後
所計算之年齡。

◎上表顯示「郵政簡易人壽年年常春增額保險」解約對保戶是不利的。

繳費期間10年

16 6535 3516 65

78.73%
79.19%
80.28%
81.33%
82.36%
87.35%

76.39%
76.88%
77.96%
78.99%
79.99%
84.92%
88.07%
89.55%

75.36%
75.86%
76.93%
77.95%
78.93%
83.81%
87.06%
88.60%

78.52%
78.98%
80.08%
81.14%
82.19%
87.12%

76.74%
77.23%
78.31%
79.34%
80.34%
85.18%
87.97%
89.15%

75.19%
75.68%
76.75%
77.76%
78.74%
83.56%
86.69%
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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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詳
情請至本公司網站「壽險業務專區」查閱。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商品內容及變更，以投保當時之保單契約條款內容
及本公司核保、保全作業等規定為準。本公司並保留最終承保與否之權
利。

﹡本保險於訂立契約前，應提供要保人不低於3日之契約審閱期間。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
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
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
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
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10日內）。
﹡稅法相關規定或解釋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險所涉之稅賦。受益人與要保人非屬同一人
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給付中，非屬死亡給付部分，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應全
數計入基本所得額。另辦理要保人變更可能涉及遺產稅或贈與稅之課徵，應向國稅局
辦理申報。

﹡本商品部分年齡可能發生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已
領生存保險金給付後之金額超出身故保險金或喪
葬費用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給付之情形。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
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
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
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
相關實務案例，請至本公司網站「實質課稅原則專區」查閱。
﹡本保險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本保險為非存款商品，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本保險自112年11月23日起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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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
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16.734%，最低9.493%；如要詳
細了解本商品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本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服

務中心（免付費電話：0800-700-365）或網站（網址：
https://www.post.gov.tw），以保障您的權益。

投保規定投保規定 給付內容給付內容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名詞定義名詞定義

揭露事項揭露事項

完全失能程度項目完全失能程度項目

年齡組(歲) 16~17 18~45 46~65

投保限額(萬元) 98 100 125

-
-

-
-

註：同一被保險人投保數件郵政壽險，其保險給付總
數不得超過本公司最高限額(排除郵政壽險小額
終老保險商品保險金額)。

保單年度

保險金額

第一保單年度 第二保單年度 第三保單年度 第四保單年度 第五保單年度

保單年度 第六保單年度 第七保單年度 第八保單年度 第九保單年度
第十保單年度
及以後

保險金額

120,000

220,000

140,000

240,000

160,000

260,000

180,000

280,000

200,000

300,000


